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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成立市环保局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
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的通知
各市（县）、区环保局，机关各处室、各基层单位：
为落实国家、省关于开展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的相关要求，做好全市污染源普查工作，决定成立市环保局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领导小组。
一、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成员
组  长：任  栋
副组长：王晓栋、周  山、高小萍
成  员：奚  河、王海明、黄晓东、张跃跃、何永军、许玉竹、严戈明、刘  鑫、潘  润、徐新宇、萧宇青、顾征帆、汪  锋、黄勇顺、姚业宏、孙  健
领导小组下设污染源普查工作办公室（简称“普查办”），主任：刘鑫（兼）；专职副主任：夏邦天；成员：仇亮亮、贺琛。
二、工作职责及要求
普查办工作职责为：负责制定我市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实施方案及相关技术方案；组织实施全市污染源调查工作，建立污染源档案；负责污染源普查数据的质量控制、数据处理和审核汇总工作；负责全市污染源普查报告编写和普查成果的开发应用工作；负责全市污染源普查联络工作，组织相关的宣传和培训；做好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普查办独立运行，抽调人员在抽调期间全职从事普查工作，原则上不再承担原处室、单位的工作任务和业务活动。根据工作需要，适时选调其他人员参加相关工作。同时，聘请第三方机构人员提供技术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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